龙南市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赣州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预算资金的通知》（赣市财综字〔2023〕9号）、赣州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赣市财综字〔2022〕26号），下达我市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787万元，主要用于龙南市杨村中心敬老院改扩建项目建设及龙南市残疾人康复和托养中心项目。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投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共787万元，地方安排预算120万元，资金已到位。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我市严格执行资金使用规定，按工程进度拨付，目前工程尚未达到支付条件，资金尚未使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项目及资金申报方案，龙南市杨村中心敬老院改扩建项目计划于2023年12月开工建设，2024年12月竣工，2025年2月投入使用。对照绩效目标，项目已进行部分用地征收、正在开展用地清表和地质勘探等工作，目前正在推进项目招投标工作。
龙南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和托养中心）项目，计划于2024年7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竣工，2026年7月投入使用。对照绩效目标，项目已立项，并完成图审、预算审核工作，目前尚未开工。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支持养老类项目及支持残疾人福利事业类项目全年实际完成值为0，未完成原因是由于前期工作较复杂，下一步将加快完成项目前期工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目前进度基本符合计划要进度，由于项目正在实施，未达到支付条件，导致资金支付未完成。下一步我市将抓紧项目进度，加快资金拨付，完成项目绩效目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无。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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